
育儿设施等使用补贴认定（变更）申请书 

（收件人）京都市长 

                                 

 

 

 

 

 
 
 
 

在同意以上事项的基础上，申请设施等使用补贴的相关认定。 申请日  

申请人（监护人）姓名 

※与儿童同住的监护人 

注音假名        

     

   （出生年月日）  

住   址 
邮编    
 

联系方式 
（在代表联系人处☑） 

□自家住宅（   -   ）  
□父・手机（   -   -    ）□母・手机（   -    -   ） 

 
※请填写可确保在白天接听的电话号码。 

1 希望收款的金融机构（请填写担任申请人的监护人名下的账户） 

金融机构名称 总（支）行名称 银行代码 账户号码 

（顶右格） 

账户名义 

银  行 总行    

 

普 

通 

       注音假名  
 

信用金库 支行     
农业合作社 办事处 

 
         ※请填写上述申请人本人的账户。 

2 申请儿童 

希望开始认定

（使用） 

的日期 

□令和 8年（2026 年）4月 1 日（4月入园时） 

□3 岁生日的前一天（满 3 岁入园时） 

□     年    月    日 

与申请人之

间的 
亲缘关系 

认 定 分 类 

申 

请 

儿 

童 

注音假名  

 

□新 1 号 □新 2 号 □新 3 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个人编号 

My number 
            

注音假名  

 

□新 1 号 □新 2 号 □新 3 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个人编号 

My number             

注音假名  

 

□新 1 号 □新 2 号 □新 3 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个人编号 

My number             

 
（关于认定类别，请在确认以下内容后进行填写） 

分类 认定类别与对象儿童 对象设施与事业机构 对象人士及必要条件 

新 1 号 满 3 岁以上 

幼儿园（新制度幼儿园除

外）、特别支援学校幼儿部 

等 

仅使用幼儿园的教育标准时间且不使用托

儿保育服务的人士，不符合需要保育的理由

的人士（不符合新 2 号和新 3 号认定的人士）  

新 2 号 
3 岁以上儿童 
从满 3岁之后的第一个 4月起） 

除上述以外，还包括在幼儿

园或认定儿童园的托儿保

育、非认可保育设施、临时

托儿、病童保育 等 

全部监护人均应符合需要申请保育的理由。

需要另外提供以下文件。 
〇需要保育的理由书 
〇根据需要保育的理由而添附的文件 
（在职证明书、在读证明书、母子手册的复印件等） 

新 3 号 
0~2 岁幼儿 

（仅限免征市民税家庭） 

 

【同意事项】 
1 为了提供合适的教育和保育服务，关于设施等使用补贴认定的审查、与补充补贴事业相关的事务及其他教育和保育服务，在核实申请人或同一家庭的
家庭成员的课税情况等信息时，可能会要求政府部门查阅必要的文件或提供资料。 

2 关于申请书等文件上所记载的内容，作为与设施等使用补贴认定和设施等使用费的发放、其他教育和保育服务相关的信息，在判断为有需要时，应提
供给设施或事业经营者等。 

3 根据儿童和育儿支援法（以下称为“该法”。）第 30 条第 11 款的规定，设施等使用费有可能会发放给特定儿童和育儿支援提供者而非获得认定的监护人。  
4 如果从新一年的 4 月开始使用设施，由于认定事务集中且审查等需要时间，所以无论申请日期如何，根据该法第 30 条第 5 款第 5 项的规定，对于审
查结果的通知皆有可能延期。 

5 如果申请内容与事实不符，设施等使用补贴认定可能会被取消。 
6 如果在希望获得认定的日期之前使用了该法第 7 条第 10 项第 4 号下第 3 点的法令中所规定的设施（企业主导型保育事业），则本次认定将不予批准。 
7 根据幼儿园及该法第 7 条第 10 项第 5 号的规定，使用托儿保育设施的儿童的监护人，除非监护人或设施另提出了特殊申请，否则对于设施等使用费
的相关申请，应委托给所用设施的设立者或设施负责人（园长）办理。 

8 已取得的个人编号仅用于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与“设施等利用补贴认定”相关的事务。 

致监护人 向设施提交此文件时，请将添附文件装入提交申请专用的信封中，并填写姓名等信息后再提交。 

在填写时请勿使用铅笔或可擦圆珠笔。 

（背面也请填写） 

 

格式 1 



※作为无偿化对象的非认证保育设施和临时托儿等的无偿化对象设施和事业机构的名单一览已登载在指

南中所提到的京都市的官方主页上。请事先确认计划使用的设施是否为无偿化对象设施。 
3 关于目前正在使用或计划使用的设施 

儿 童 姓 名 设 施 名 称 使用服务 开始使用月份（包括计划使用）

 
 
（如果在市外，所在地：           ） 

幼儿园、非认可保育设施、临时托儿 

其他（           ） 
    年  月 

 
 
（如果在市外，所在地：           ） 

幼儿园、非认可保育设施、临时托儿 

其他（           ） 
年  月 

 
 
（如果在市外，所在地：           ） 

幼儿园、非认可保育设施、临时托儿 

其他（           ） 
年  月 

4 家庭成员（申请儿童除外/包括共享同一份家庭收入的分居的家庭成员） 

家
庭
成
员
Ц

监
护
人

Д
兄
弟
姐
妹

Д
祖
父
母
等

Ч 

注音假名 与申请人
之间的亲
缘关系 

出生年月日 
职业或 

学校名称等 
个人编号（My number） 

姓名 

 

 

申请人 

本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 家庭情况（请以申请儿童的视角填写关系） 

单亲家庭 □ 不符合  □ 符合 （ 死别 ・ 离婚 ・ 未婚 ・ 其他（     ）） 

有无分居者及对象人员 □ 无 □ 有（ 父 ・ 母 ・ 子女（    ）・ 其他（       ）） 

分居理由 □ 就业 □ 就学 □ 生育 □ 护理或看护 □ 离婚协商中 □ 其他（   ） 

分居时的住址  

分居（预计）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有无生活保障金的领取 □ 无  □ 有 （开始领取生活保障金的月份    年   月 ） 

有无残障人士 □ 无    □ 有（以下也请填写。） 

姓名    

残障等级等
※
    

※ 京都市无法确认内容的情况下，可能会要求另外提交相关文件等。 
  【本栏只限希望在“2 申请儿童”栏中获得新 2号或新 3号认定的人士填写】 
6 需要申请保育的理由（分别选择 1 项主要的理由。关于需要申请保育的理由书以及基于需要申请保育的理由而添附的文

件均需提供。） 
父 
其他 
（   ） 

□ 就业（包括内定） □ 疾病或残障  □ 护理或看护 □ 灾后重建 

□ 求职活动  □ 就学  □ 育儿假期间继续使用 □ 其他（       ） 

母 
其他 
（   ） 

□ 就业（包括内定）□ 妊娠或生育  □ 疾病或残障  □ 护理或看护 □ 灾后重建 

□ 求职活动  □ 就学 □ 育儿假期间继续使用 □ 其他（       ） 

  


